关于印发《龙江县粮食行业全国“两会”

期间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大检查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企业：

现将《龙江县粮食行业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大检查工作方案》，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做好认真落实。

龙江县粮食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20日

龙江县粮食行业全国“两会”期间

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大检查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做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要求，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工作前提下，根据5月18日省市县做好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视频电话会议精神，结合正在开展的安全生产“四大”行动要求。保障“两会”期间全县粮食仓储行业生产安全，推动全县粮食仓储行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，做好春季火灾防控工作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全面检查安全生产情况，落实各项粮食保管制度，确保储粮安全。全面检查治理粮食企业事故隐患，进一步深化粮食行业安全专项整治，推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落实，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杜决各类事故发生，确保全国“两会”期间我县粮食行业安全生产、安全防火形势稳定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此次检查采取企业自查，县粮食局抽查的方式进行，2020年5月20日至5月31日开展自查检查工作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做好此项工作县粮食局成立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、安全防火、安全储粮检查工作领导小组，具体名单如下：

组  长：姜炳祥
副组长：赵  宽

组  员：刘  龙、李佳楠、李梓、张猛
四、检查内容
（一）、火源电源整治。按照火源电源管理制度开展检查整治工作；
（二）消防设施整治。按照《消防法》开展检查整治工作；
（三）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。重点检查危险化学品储存、使用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，检查储粮化学药剂的管理和使用是否符合《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使用规范》要求；
（四）防雷电、防静电、防粉尘暴炸等管理制度和措施落实情况，及现场做业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其中安全员和电工是否现场跟班监管；
    （五）按照《粮库安全生产守则》有关要求检查粮库安全生产工作；
（六）粮情是否稳定、是否有发霉、结露、结頂、挂壁等情况；

（七）“三级”保粮制度落实情况，电子检温等保粮设备是否使用正常，粮温检查记录是否真实准确，粮情处理是否及时有效；
（八）仓房是否有防鼠防雀措施、装粮高度是否符合要求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明确责任。各企业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安全储粮大检查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成立安全生产和安全防火检查组织，特别是要全面落实部门负责人和生产经营法人代表负责制，建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，精心部署，全力抓好此项工作。

（二）严格认真检查，确保取得实效。各企业要切实负起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，企业法人负总责，组织有关人员逐环节认真检查，特别是对重点部位，检查要有影像。全面检查并建立隐患排查整改台账，检查留痕，整改留痕，杜绝形式检查，实行闭环管理。要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，谁检查，谁负责”的原则作到逐级排查逐级落实，确保检查质量和效果。县局将不定期对企业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抽查，对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，必须停产停业整改，确保不发生问题。
（三）严格责任追究。要进一步严肃储粮和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的责任追究，对疏于管理，有法不依、有令不行、有患不改而引发的事故，不仅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更要追究企业的主体责任。

（四）切实加强值班值宿、应急救援和应急演练工作。各企业要加强值班，完善预案，认真做好粮食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，提高应急救援预案的操作性和科学性，确保施救工作科学、及时、迅速、有效；各企业要经常开展火灾防控演练工作，值班值宿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,坚持交接班、值班记录、检查巡逻制度等，确保24小时有专人值班，要求各企业保证系统上下信息渠道畅通，确保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和火灾防控工作万无一失。

龙江县粮食局

2020年5月20日 


